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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就公司召开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

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义乌华

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

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严格履行

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相关事

项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核查了本所认为出具该法律意见书所需的相关文

件、资料，并参加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全过程。本所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

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鉴此，本所律师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

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及召集、召开的程序

经核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是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的。公司已于 2020年

年 4月 3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义乌华鼎锦纶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时间、地点、审议事项、出席会议人员、登记方法等予以公告，公告刊登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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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已达 20日。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0 年 5 月 26 日在浙江省义乌市雪峰西路 751

号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6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年 5月 26日 9:15-15:00。

本所律师审核后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

（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经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7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 757,268,466股，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6.34%，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公司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签名及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等材料，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为 11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725,377,35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3.54%。

经本所律师验证，上述股东、股东代理人均持有出席会议的合法证明，其出

席会议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网络投票统计结果，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

东共计 6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1,891,10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79%。

以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

证其身份。

（二）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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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验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其出席会议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综上，本所律师审核后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审核，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属于公司股东大会的职权

范围，并且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中所列明的审议事项相一致；本次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未发生对通知的议案进行修改的情形。

四、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按照本次股东大会的议程及审议事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以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745,080,157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8.3904%；反对：5,014,006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6621%；弃权 7,174,303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 0.9475%。

（二）审议通过《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733,998,733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6.9271%；反对：16,095,43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2.1254%；弃权 7,174,303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 0.9475%。

（三）审议通过《关于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744,994,257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8.3791%；反对：5,160,306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6814%；弃权 7,113,903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 0.9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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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审议通过《关于 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745,785,057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8.4835%；反对：4,309,106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5690%；弃权 7,174,303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 0.9475%。

（五）审议通过《关于 2019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745,004,057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8.3804%；反对：5,150,506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6801%；弃权 7,113,903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 0.9395%。

（六）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20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745,805,557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8.4862%；反对：4,288,606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5663%；弃权 7,174,303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 0.9475%。

（七）审议通过《关于 2020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744,845,154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8.3594%；反对：5,309,409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7011%；弃权 7,113,903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 0.9395%。

（八）审议未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93,713,703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51.9912%；反对：359,458,763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47.4678%；弃权 4,096,0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 0.5410%。

（九）审议通过《关于 2020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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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746,617,457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8.5934%；反对：3,476,706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4591%；弃权 7,174,303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 0.9475%。

（十）审议通过《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745,364,154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8.4279%；反对：4,790,409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6325%；弃权 7,113,903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 0.9396%。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0年-2022年）股东分红回报

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747,078,954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8.6544%；反对：3,015,209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3981%；弃权 7,174,303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 0.9475%。

（十二）审议未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中部分内容为：“原《公司章程》第一百

一十四条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三名。拟修改为“董事会由十二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四名。”因《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未获得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累积投票应选人数变化导致累积表决总票数发生变化，

公司决定另行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重新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成员。

（十三）审议未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中部分内容为：“原《公司章程》第一百

一十四条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三名。拟修改为“董事会由十二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四名。”因《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未获得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累积投票应选人数变化导致累积表决总票数发生变化，

公司决定另行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重新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成员。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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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丁晓年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得票数：872,803,209票，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115.2567%。

14.0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朱永明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得票数：92,619,959票，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12.2307%。

本所律师审核后认为，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上述决议合法有效。

五、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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